
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加强财政预算资金管理，进一步规范预算资金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办公室积极组织，对2024年度本单位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具体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县委办是协助县委领导同志处理县委日常工作的机构。内设机构14个，分别是秘书组、综合调研组（政策研究室）、信息组、法规组、党史档案管理组（档案法规组）、保卫组、政工组、行政组、公务接待管理组、保密办、机要室、督查室、外事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归口管理全额拨款股级事业单位3个（县委总值班室、县委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县委专用通信事务中心）。 

（二）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县委办编制人数共72名(包括团县委和机关事务中心），实有人数56人（其中县委办38人，团县委5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13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负责县委会议的统筹、组织协调管理和准备工作，负责安排县委领导同志公务活动，办理县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事项。
2、围绕县委工作部署，对涉及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的自身建设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县委决策提出建议、预案和依据。
3、负责县委文件和县委领导同志有关文稿的起草、校核、印发工作，负责文书处理工作。
4、负责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备案、清理，服务县委领导地方立法工作，协调县委法律顾问服务相关工作。
5、研究、审核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党委（党组）、各乡镇党委向县委的请示、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县委领导同志审批。
6、负责以县委名义向省委、市委请示报告工作的归口、把关工作，负责统筹、指导、督促全县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工作。
7、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县委及上级报送信息，反映有关动态；负责全县党委系统办公自动建设的规划及业务指导。
8、负责中央、省委、市委、县委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和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批件贯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工作，组织办理人大代表有关建议、政协委员有关提案。
9、负责县委及县委各部门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的归口审核和全县性年度督查检查考核计划的统一报批、监督实施。
10、负责全县外事、港澳工作的发展规划；重要外宾、重要港澳同胞的因公来访接待；负责全县涉外涉港澳活动的组织管理、联络协调，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涉外涉港澳事件；审核全县因公出国、赴港澳等有关工作。
11、负责全县对台经贸、对台交流合作、对台接待、对台宣传教育、对台联络的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督促，负责因公赴台审核报批、涉台事件处理等工作。
12、负责全县党史研究、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划、组织协调、监督指导，负责全县党史研究政策法规的落实；负责全县档案法规的宣传教育以及查处档案违法行为。
13、负责管理全县接待工作；负责全县的重要公务接待活动和县主要领导外出公务活动的联络服务。
14、负责县委值班工作，及时向县委领导同志报告重要情况，协助处理县直单位和乡镇向县委反映的重要问题。
15、负责全县党政系统机要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负责全县党委系统信息化建设、应用、服务和管理；负责中央、省委、市委文件和党、政、军领导机关机要件的传递工作；负责全县电子政务内网、专用通信网和党委视频会议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负责全县电子文件管理工作，协同做好党政机关电子公文系统安全可靠应用推进、县直单位信息化建设前置审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负责对县直机关秘密级以上文件、资料进行监督和检查，依法对全县涉密单位、对外交往中涉密事项等进行保密审查；依法查处县内失泄密案件；负责县直单位涉密项目建设的前置审查工作。
16、负责县委机关大院行政后勤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
17、办理县委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550.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拔款1550.9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550.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61万元，项目支出789.99万元。

部门决算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2038.15万元，较预算增加了724.37万元，总支出2038.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20.01万元，占总支出的54.95%；项目支出918.13万元，占总支出的45.0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发放了以前年度的绩效，以前年度的支出在本年度报账，另外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物业费、公务接待费、公车运行及维护费在县级项目经费预算中，没有在本单位部门进行预算，导致差异较大。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0.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2.5万元，公务接待费8万元（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仅包括县委办，不包含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在县一级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决算数245.4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8.4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99.85万元，公务接待费万37.16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59.41万元，其中：货务324.62万元（县委办采购209.64万元，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采购249.77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县委办本年度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县委办本年度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县委办本年度没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产出指标情况

一年来，我办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党办的生命线，牢记“党办姓党”，把绝对忠诚作为办公室干部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履职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

一是按照财政政策要求。我办认真执行了年初部门预算，工作经费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来执行，有效防止超预算；认真组织学习财经法规，严格执行财经纪律，防止了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二是保障了机关有效运转。严格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精打细算，规范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行成本，合理配置，提高保障能力，保障了干部待遇按政策发放落实。

2、社会效益

一年来，我办立足服务党委、保障全局，坚持把工作想在前、谋在前、做在前，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增强服务主动性，确保与县委决策部署合拍共振。一是坚持以文辅政。完成县委全会报告、县委经济工作报告等10余个事关发展全局重大战略决策文稿和20余篇以县委、县政府及“两办”名义向上级汇报的文字材料的起草，向省、市共报送各类信息600余条，向市委国安办报送各类情报信息200余条，市委督查室备案的县级层面督检考事项10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两办”共高质量完成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等方面的调研报告10余篇。高质量起草会议讲话、总结汇报等各类材料，在中央和省级刊物上稿20余篇，《城步苗族自治县：做好“三道题”，全力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在湖南督查通报刊发，《用好“四则运算”巧解基层减负难题》的经验做法在红星网刊登，积极向上推介全县高质量发展业绩和工作好做法，为传播城步声音、讲好城步故事贡献了智慧力量。二是坚持牵头抓总。制定出台了《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4年工作要点》，梳理了年度改革攻坚重点任务15项、改革试点项目2项，进一步明确各单位改革任务，为全县改革工作明方向、定目标、强举措、促落实，吹响新一年改革创新、攻坚突破“冲锋号”。严格精简会议、规范程序、把握标准，办会质量与水平进一步提升，以优质的“三服务”为我县获评一系列荣誉贡献了党办最大力量。三是坚持优质保障。圆满完成第26届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第三届邵阳旅游发展大会、县委全会、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县委党务工作会议、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等活动等系列重大会议活动的统筹、协调、保障工作。严谨细致做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达哲，商务部党组成员、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李詠箑，中央第十七巡回指导组原组长陈求发，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魏剑锋，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秦国文等国家部委省市领导来城考察调研的服务保障工作。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两办”共发送会议通知200余个，完成领导交办工作100余项；规范办公室事务管理工作，“三公”经费预算数同比大幅下降；明确县委办保卫组专人负责信访维稳工作，设立了专门的信访室，班子成员定期实行轮班接访制度，保证了行政中心安全稳定的办公秩序；档案接收工作添成效，今年共接收档案650盒，其中文书档案、目录625盒（册），人事档案25盒，接收年鉴等资料书籍46册。

（三）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县委办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年工作稳步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得到了社会公众的一致好评。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前述对我办整体支出情况分析，反映出目前在整体支出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预算编制有待细化，实际支出与预算数的相差率有待减少；

2.预算控制率有待降底，年中追加预算率有待进一步降底。

八、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编制。进一步加强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的编制；编制范围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加强预算执行管理，遵循预算管理办法，从严控制年中追加预算规模，对于年度无法预计的临时追加的相关工作所需费用，严格按照预算调整追加程序，逐级申报报批，有效降低预算控制率。

3.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严格“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流程，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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